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4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開會地點：學生活動中心會議室 
出席人員：詳如出席表，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23 位，出席委員 14 

位，已達 1/2 法定出席人數。 
壹、主席致詞：副校長邱采新因目前代理校長一職故自行申請迴避，

經委員同意其迴避並共同推派教務長曾建璋代理主席，

致詞內容略。 
貳、確認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案次 案      由 決      議 執行情形 備註 
一 物管系○○○教授休假研

究期滿提出休假研究報告

案。 

一、○○○教授迴避。 
二、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二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基礎能

力教學中心○○○教師改

隸應用外語系案。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三 應外系之 113 學年度專案教

師評鑑續聘案。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四 物管系○○○教授申請於

114 學年第 2 學期、115 學年

第 2 學期教授休假研究案。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五 觀休學院觀休系○○○教

授延長服務案件申請審議

案。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六 觀休學院遊憩系○○○教

授針對「帆船操作實務」各

週授課內容提出與補課內

容相關性之檢討報告案。 

由教務處課務組依據本校「教

師教務行政配合事項考核要

點」檢討○師之違失並簽送該

系，由系教評會審議是否處分

及施予何種處分，並依規送交

院、校教評會審議。 

照案執行。  

七 養殖系 114 學年度專案教師

評鑑續聘案。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決定：洽悉。 
 
 
 



 
 

參、業務單位報告： 
報告一                                         報告單位：觀光休閒學院 
案由：觀休系與遊憩系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專任教師合聘案，提請備查。 
說明： 

一、觀休系因教學課程需要，擬與遊憩系合聘○○○教授、○○○副教授等 2
位，並經○師等 2 位教師本人同意，合聘聘期自 115 年 2 月 1 日至 115 年

7 月 31 日，共計半年（一學期）。 
二、案經觀休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教評會(114.11.13)及遊憩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教評會(114.11.27)審議通過及觀休學院 114 學年

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評會(114.12.18)備查在案。 

決議：一、○○○主任迴避。 
   二、准予備查。 
 
報告二                                         報告單位：觀光休閒學院 
案由：觀休系與餐旅系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專任教師合聘案，提請備查。 
說明： 

一、觀休系因教學課程需要，擬與餐旅系合聘○○○教授、○○○副教授等 2
位，並經○師等 2 位教師本人同意，合聘聘期自 115 年 2 月 1 日至 115 年

7 月 31 日，共計半年（一學期）。 
二、案經觀休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教評會(114.11.13)、餐旅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教評會(114.11.12)審議通過及觀休學院 114 學年度

第 1 學期第 3 次教評會(114.12.18)備查在案。 

主聘單位
(原系所) 

教師 
等級 

教  師 
姓  名 從聘單位 聘     期 授課科目 

及學分/時數 備 註 

遊憩系 教授 ○○○ 觀休系 自 115 年 02 月 01 日起
至 115 年 07 月 31 日止 

專題討論(二) 
1 學分/0.5 小時 碩專一甲 

遊憩系 副教授 ○○○ 觀休系 自 115 年 02 月 01 日起
至 115 年 07 月 31 日止 

專題討論(二) 
1 學分/0.5 小時 日碩一甲 

主聘單位
(原系所) 

教師 
等級 

教  師 
姓  名 從聘單位 聘     期 授課科目 

及學分/時數 備 註 

餐旅系 教授 ○○○ 觀休系 自 115 年 02 月 01 日起
至 115 年 07 月 31 日止 

觀光服務產業專題
研究 

3 學分/1 小時 
日碩一甲 



 
 

決議：准予備查。 
 
報告三                                         報告單位：觀光休閒學院 
案由：食品系與餐旅系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專任教師合聘案，提請備查。 
說明： 

一、食品科學系因教學課程需要，擬與餐旅管理系合聘○○○副教授，並經○

師本人同意，合聘聘期自 115 年 2 月 1 日至 115 年 7 月 31 日，共計半年

（一學期）。 
二、案經餐旅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教評會(114.12.16)及食品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教評會(114.12.17)審議通過及觀休學院 114 學年

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評會(114.12.18)備查在案。 

決議：准予備查。 
 
報告四                                         報告單位：博雅教育學院 
案由：博雅教育學院、基礎能力教學中心、通識教育中心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專

任(案)教師合聘備查案，提請備查。 
說明： 

一、博雅教育學院因教學課程需要，擬合聘通識教育中心○○○老師及基礎能

力教學中心○○○老師、○○○老師並經○師、○師、○師等三位本人同

意，合聘聘期自 115 年 2 月 1 日至 115 年 7 月 31 日，共計一學期。 
二、基礎能力教學中心因教學課程需要，擬合聘應用外語系○○○老師及○○

○老師並經○師及○師二位本人同意，合聘聘期自 115 年 2 月 1 日至 115
年 7 月 31 日，共計一學期。 

三、通識教育中心因教學課程需要，擬與基礎能力教學中心、水產養殖系及資

訊管理系合聘○○○老師、○○○老師、○○○老師、○○○老師及○○

餐旅系 副教授 ○○○ 觀休系 

自 115 年 02 月 01 日起
至 115 年 07 月 31 日止 

專題討論(二) 
1 學分/0.5 小時 日碩一甲 

自 115 年 02 月 01 日起
至 115 年 07 月 31 日止 

專題討論(二) 
1 學分/0.5 小時 碩專一甲 

主聘單位
(原系所) 

教師 
等級 

教  師 
姓  名 從聘單位 聘     期 授課科目 

及學分/時數 備 註 

餐旅系 副教授 ○○○ 食品系 自 115 年 02 月 01 日起
至 115 年 07 月 31 日止 

餐飲經營與管理 
3 學分/3 小時 食科二 



 
 

○老師，並經○師、○師、○師、○師及○師等五位本人同意，合聘聘期

自 115 年 2 月 1 日至 115 年 7 月 31 日，共計一學期。 
四、海洋資源暨工程學院因教學課程需要擬合聘基礎能力教學中心○○○老

師並經○師本人同意，合聘聘期自 115 年 2 月 1 日至 115 年 7 月 31 日，

共計一學期。 
五、案經博雅教育學院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評會(114.12.23)審議通

過、基礎能力教學中心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評會(114.12.10)審議

通過、通識教育中心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評會(114.12.17)審議通

過及博雅教育學院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評會(114.12.23)備查在

案。 

主聘單位
(原系所) 

教師 
等級 

教  師 
姓  名 從聘單位 聘     期 授課科目 

及學分/時數 備 註 

通識中心 助理教授 ○○○ 博雅學院 自 115 年 02 月 01 日起
至 115 年 07 月 31 日止 

職場倫理與法律 
1 學分/2 小時 

 

基礎中心 副教授 ○○○ 博雅學院 自 115 年 02 月 01 日起
至 115 年 07 月 31 日止 

職場倫理與法律 
1 學分/2 小時 

資訊社會與法律 
1 學分/2 小時 

 

基礎中心 專案助理
教授 ○○○ 博雅學院 自 115 年 02 月 01 日起

至 115 年 07 月 31 日止 

資訊社會與法律 
1 學分/2 小時 
智慧生活科技 
2 學分/2 小時 
資訊安全 

2 學分/2 小時 

 

應用外語系 專案助理
教授 ○○○ 基礎中心 自 115 年 02 月 01 日起

至 115 年 07 月 31 日止 

英文(二) 
2 學分/2 小時*2 班 

英文加強課程 
2 學分/2 小時*2 班 

 

應用外語系 助理教授 ○○○ 基礎中心 自 115 年 02 月 01 日起
至 115 年 07 月 31 日止 

英文(二) 
2 學/2 小時(每週) 五專班 

基礎中心 副教授 ○○○ 通識中心 自 115 年 02 月 01 日起
至 115 年 07 月 31 日止 

職涯探索與職場講座 
1 學分/2 小時 

智慧財產權概論 
2 學分/2 小時 
職場法律 

2 學分/2 小時*2 班 

 

基礎中心 副教授 ○○○ 通識中心 自 115 年 02 月 01 日起
至 115 年 07 月 31 日止 

自然能源應用 
2 學分/2 小時*3 班 

自然科學概論 
2 學分/2 小時*3 班 

 

基礎中心 助理教授 ○○○ 通識中心 自 115 年 02 月 01 日起
至 115 年 07 月 31 日止 

現代公民與社會實踐 
0.5 學分/2 小時  



 
 

決議：一、○○○副教授迴避。 
   二、准予備查。 
 
報告五                                   報告單位：海洋資源暨工程學院 
案由：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專任（案）教師合聘案，提請備查。 
說明： 

一、因教學課程需要，海工院擬與食科系、電信系、基礎中心合聘○○○教授、

○○○助理教授、○○○專案助理教授；通識中心擬與養殖系合聘○○○

專案助理教授；食科系擬與物流系、餐旅系合聘○○○副教授、○○○助

理教授、○○○副教授；電機系擬與資工系、電信系、養殖系、海工院合

聘○○○副教授、○○○助理教授、○○○副教授、○○○副教授、○○

○教授，並經上述 12 位教師本人同意，合聘聘期自 115 年 2 月 1 日至 115
年 7 月 31 日，共計一學期。 

二、經養殖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教評會（114.12.2）、食科系 114 學年

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評會（114.12.17）、電機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教評會（114.12.10）及海工學院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評會

（114.12.23）審議通過。 
三、合聘資料名冊(如下)及相關文件資料。 

水產養殖系 專案助理
教授 ○○○ 通識中心 自 115 年 02 月 01 日起

至 115 年 07 月 31 日止 
生命科學概論 

2 小時  

資訊管理系 助理教授 ○○○ 通識中心 自 115 年 02 月 01 日起
至 115 年 07 月 31 日止 

基礎電腦繪圖 
2 學分/2 小時(每週)  

基礎中心 專案助理
教授 ○○○ 海工院 自 115 年 02 月 01 日起

至 115 年 07 月 31 日止 

運動健康科技與保健
營養應用 

0.67 學分/2 小時 
 

主聘單位
(原系所) 

教師 
等級 

教  師 
姓  名 從聘單位 聘     期 授課科目 

及學分/時數 備 註 

食科系 教授 ○○○ 

海工院 

自 115 年 02 月 01 日起
至 115 年 07 月 31 日止 

運動健康科技與
保健營養應用

3/3 
海工院四甲 電信系 助理 

教授 
○○○ 

自 115 年 02 月 01 日起
至 115 年 07 月 31 日止 

基礎中心 專案助理
教授 

○○○ 
自 115 年 02 月 01 日起
至 115 年 07 月 31 日止 

養殖系 專案助理
教授 

○○○ 通識中心 
自 115 年 02 月 01 日起
至 115 年 07 月 31 日止 

生命科學概論
2/2 人管院三甲 

物流系 
副教授 ○○○ 

食科系 

自 115 年 02 月 01 日起
至 115 年 07 月 31 日止 

虛擬整合通路管
理 3/3 

品牌管理 3/3 
食科專班
三、四甲 

助理 
教授 ○○○ 

自 115 年 02 月 01 日起
至 115 年 07 月 31 日止 物流管理 3/3 食科專班 

二甲 



 
 

決議：准予備查。 
 
報告六                                       報告單位：人文暨管理學院 
案由：應外系、物管系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合聘案，提請備查。 
說明： 

一、應外系因教學課程需要，擬合聘航管系○○○教師，合聘聘期自 115 年 2
月 1 日至 115 年 7 月 31 日，共計 1 學期。 

二、食科系因教學課程需要，擬合聘物管系○○○教師、○○○教師，合聘聘

期自 115 年 2 月 1 日至 115 年 7 月 31 日，共計 1 學期。 
三、案經應外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教評會（114.11.26）、航管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教評會（114.12.03）、物管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

期第 4 次系教評會（114.12.03）、人管院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院教

評會（114.12.18）備查在案。 

決議：准予備查。 
 
報告七                                       報告單位：人文暨管理學院 
案由：人管院擬修正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準則部分條文案，提請備查。 
說明：案經人管院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114.11.18）審議通過，

部分修正對照表如下及草案全文。 

餐旅系 副教授 ○○○ 自 115 年 02 月 01 日起
至 115 年 07 月 31 日止 

餐飲經營與管理
3/3 

食科專班 
二甲 

資工系 
副教授 ○○○ 

電機系 

自 115 年 02 月 01 日起
至 115 年 07 月 31 日止 

AI 邊緣運算設計
與實務 3/3 日碩一甲 

助理 
教授 ○○○ 自 115 年 02 月 01 日起

至 115 年 07 月 31 日止 
電子文獻資料庫

3/3 日碩一甲 

電信系 副教授 ○○○ 自 115 年 02 月 01 日起
至 115 年 07 月 31 日止 

通訊系統模擬實
習 3/3 日碩一甲 

養殖系 副教授 ○○○ 自 115 年 02 月 01 日起
至 115 年 07 月 31 日止 生物 2/2 五專一甲 

海工院 教授 ○○○ 
自 115 年 02 月 01 日起
至 115 年 07 月 31 日止 

物件導向程式設
計 3/3 

智慧科技概論
3/3 

五專二甲 
四技一甲 

主聘單位
(原系所) 

教師 
等級 

教  師 
姓  名 從聘單位 聘     期 授課科目 

及學分/時數 備 註 

航管系 副教授 ○○○ 應外系 自 115 年 2 月 1 日起 
至 115 年 7 月 31 日止 

英文智慧商貿及跨
境電商 
2 學分 2 小時 

 

物管系 副教授 ○○○ 食科系 自 115 年 2 月 01 日起
至 115 年 7 月 31 日止 

虛實整合通路管理 
(3 學分/3 小時)  品牌管理 
(3 學分/3 小時) 

物管系 助理教授 ○○○ 食科系 自 115 年 2 月 01 日起
至 115 年 7 月 31 日止 

物流管理 
(3 學分/3 小時)  



 
 

 
 
 
 
 
 
 
決議：准予備查。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觀光休閒學院 
案由：觀休系、餐旅系 114 學年度專案教師評鑑續聘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第 4 點第 4 款暨本校專案教師

評鑑考核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二、觀休系計有○○○專案助理教授及餐旅系計有○○○專案講師級專業技

術人員等 2 位專案教師，檢附教師評鑑評分表、兼辦業務特助服務績效說

明表暨相關證明文件。 
三、114 學年度觀休系、餐旅系專案教師經考評後續聘一年，續聘名單如下： 

編號 姓名 職稱 考核分數 聘期(年) 聘期起迄日 備註 
1 ○○○ 

/觀休系 專案助理教授 95.02 1 1150201~1160131 請檢附續聘評鑑資料 

2 ○○○ 
/餐旅系 

專案講師級 
專業技術人員 

90.4 1 1150201~1160131 請檢附續聘評鑑資料 

四、案經觀休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評會(114.10.16)、餐旅系 114 學

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教評會(114.12.16)及觀休學院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2 次教評會(114.11.19)及第 4 次教評會(114.12.30)審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觀光休閒學院 
案由：觀休系及遊憩系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擬新、續聘○○○等 9 人擔任兼任

教師案，請討論。 
說明： 

一、案經觀休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教評會(114.11.13)、遊憩系 114
學年度一學期第 3 次系教評會議 (114.11.27)及第 4 次系教評會議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人文暨管理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準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明 

三、本院教評會之職掌如下： 
(一) 審議本院教師之之聘任、聘期、升

等、停聘、解聘、不續聘、延長服
務、教師借調等事項。 

(二) 審議本院教師之教學、研究發明、
專門著作、服務貢獻暨重大獎懲事
項。 

(三) 審議本院教師參加國內外進修、教
授休假研究及教師出國講學、研
究、年功加俸(薪)事項。 

三、院教評會辦理本院教
師之聘任、聘期、升
等、停聘、解聘、不
續聘、學術研究、資
遣原因認定及其他
相關事項。 

修定第三
點本會之
主要職掌 



 
 

(114.12.18)、觀休學院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評會(114.12.18)及第

4 次教評會(114.12.30)審議通過。 
二、○○○等 4 人為初次聘任，檢附新、續聘兼任教師聘審資料名冊(如下)；

新、續聘兼任教師申請表、名冊、教學評量資料等相關證明文件資料。 

序
號 

聘任
情形 

初
次 
聘
任 

擬聘兼
任職稱 

姓名 
畢業學歷
(校名+
系)/學位 

教師證書
字號 

專長
是否
符合
任教
科目 

最近一

次經本

校聘任

之日期

與系別 

是否有未

通過教學

評量紀錄

(續聘請

填無 

授 課 科 

目 與 時 

數 

擬聘期別 
專職單位 
及職稱 

備註 

1 新聘 是 兼任 
講師 ○○○ 

國立臺北
教育大學
教育經營
與管理學
系碩士 

無 ■是 
□否 

無 □是 
■否 

國際禮
儀實務 

2 學分/1
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澎澄飯店

客務部/副
理 

日四技

觀休一

甲 
國際禮
儀實務 

2 學分/1
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日四技

觀休一

乙 

2 新聘 是 兼任     
講師 ○○○ 

國立澎湖
科技大學
海洋創意
產業研究
所碩士 

無 ■是 
□否 

無 □是 
■否 

管理學 
2 學分/1
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國立澎湖

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

處/專案組

員 

日四技

遊憩一

甲 

3 新聘 是 兼任     
講師 ○○○ 

國立澎湖
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
系碩士 

無 ■是 
□否 

113 學
年度第
1 學期-
觀休系 

□是 
■否 

休閒漁
業實務 

3 學分/1
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七號旅店

民宿/負青

人 

日四技

遊憩四

甲 

4 新聘 是 兼任     
講師 ○○○ 

逢甲大學
公共政策
研究所研
士 

無 ■是 
□否 

無 □是 
■否 

活動指
導員實

務 
3 學分/1
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澎湖縣水

域遊憩活

動商業同

業公會/總
幹事 

日四技

遊憩四

甲 

5 續聘 否 兼任 
講師 ○○○ 

國立澎湖
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
系碩士 

講字第
155278 號 

■是 
□否 

114 學
年度第
1 學期-
遊憩系 

□是 
■否 

水肺潛
水 

3 學分/3
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海洋途徑

潛水店/負
責人 

日四技

遊憩二

甲 
進階潛

水 
3 學分/3
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日四技

遊憩三

甲 

6 續聘 否 兼任 
講師 ○○○ 

國立澎湖
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
系碩士班
碩士 

講字第
152679 號 

■是 
□否 

114 學
年度第
1 學期-
觀休系 

□是 
■否 

產品開發
實務 

3 學分/3
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澎湖縣政

府文化局

局長 

四技 
進觀休
二甲 

7 續聘 否 兼任 
講師 ○○○ 

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
學系碩士 

講字第
082292 號 

■是 
□否 

114 學
年度第
1 學期-
觀休系 

□是 
■否 

休閒環境
規劃 

2 學分/2
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澎湖縣政

府環保局

局長 

四技 
進觀休
三甲 

8 續聘 否 兼任 
講師 ○○○ 

國立澎湖
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
事業管理
研究所碩

講字第
153381 號 

■是 
□否 

114 學
度第 1
學期-
觀休系 

□是 
■否 

飲食觀光 
2 學分/2
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國立澎湖
科技大學
兼任教師 

四技 
進觀休
四甲 



 
 

士 

9 續聘 否 兼任 
講師 ○○○ 

國立澎湖
科技大學
服務業管
理研究所
碩士 

講字第
141546 號 

■是 
□否 

114 學
年度第
1 學期-
觀休系 

□是 
■否 

民宿經營
與管理 

2 學分/2
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昀朔旅行

社負責人 

四技 
進觀休

二甲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觀光休閒學院

案由：本校校安通報事件第  3272245  號疑似校園霸凌案，請討論。

說明：

一、該案業經  114  年  10  月  28  日本校  114  年第  2  次校園霸凌防治委員會審議

  通過，審議結果霸凌成立及其處理建議如下：

(一)、甲生部分：持續關心，適時釋出支持訊息，並於尊重甲生意願提

供心理諮商與輔導之協助。

(二)、乙師部分：1  年內不得擔任導師職務，並應參加溝通技巧及情緒管

理等相關專業研習或進修  8  小時。

(三)、學校部分：

1、提醒乙師不得對甲生或本案相關人員為報復行為。

2、定期辦理強化教職員工防制校園霸凌、學生輔導之及處理能力等相關

研習活動，並鼓勵校內教職員參與，以強化對校園霸凌之相關智識，建

構友善而安全的校園環境。

二、次依本校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教評會(114.11.26)審議決議，有關

  乙師行為失當之相關處置移請所屬系依程序提送三級教評會審議。

三、本案就處理建議完成相關檢討及處置：乙師卸除該班導師職務，奉核後即

  日生效；另  112  級班級導師直至該班級畢業止，其導師職務由餐旅系○○

○老師擔任，並請乙師執行溝通技巧及情緒管理等之相關專業研習或進修，

實體執行時數  8  小時。

四、案經餐旅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教評會(114.12.16)及觀休學院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教評會(114.12.30)審議通過。

決議：一、○○○教務長、○○○副教授及○○○副教授迴避。

二、因代理主席○○○自行迴避，由委員互推○○○院長為本案之代理主

  席。

三、乙師須於半年內完成溝通技巧及情緒管理等相關實體專業研習或進修

  8  小時，其餘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觀光休閒學院 
案由：觀休學院遊憩系○○○教師授課「帆船操作實務」課程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14 年 10 月 21 日臺教技(四)字第 1140105454 號函辦理，請

○師針對「帆船操作實務」課程各週授課內容提出與補課內容的相關性之

檢討報告，並提送各級教評會審議是否有過失。 
二、次依本校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教評會(114.11.26)審議決議，由教

務處課務組依據本校「教師教務行政配合事項考核要點」檢討○師之違失

並簽送該系，由系教評會審議是否處分及施予何種處分，並依規送交院、

校教評會審議。並由教務處課務組 114.12.15 簽奉核准在案（簽准日期：

114.12.26）。 
三、○師未依規於 114 年 6 月 4 日至 6 月 16 日公假及公差假出差 2 日前提出

並完成調補課之申請程序。另該課程移地至基隆碧砂遊艇碼頭教學，亦未

完備校外教學之申請，程序不備。 
四、依據本校「教師教務行政配合事項考核要點」第四點調補課考核之評分標

準，教師公假及公差假須於出差日 2 日前提出調補課申請手續，若未依照

規定處理者，其公假或公差假將以事假調課方式扣分，每堂扣 1 分計算，

故○師該門課總計 3 堂，理應扣予 3 分計算。惟本案以上開鈞長裁示以特

例處理，○師續仍完成公差假之申請核准在案，其中涉及請假程序是否瑕

疵，敬會人事室併案檢視辦理。 

五、本案依教務處課務組簽文規定辦理扣分，有關該門課程之調補課申請，並

經○師本人同意，另請○師於學期結束前(預定 115 年 1 月 5 日)通知該班

學生補課完備。 

六、案經海洋遊憩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教評會(114.12.29)及觀休學院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教評會(114.12.30)審議通過。 
七、檢附教育部函文、檢討報告及 114.6.17 教務處課務組簽准文（簽准日期：

114.6.25）。 
決議：一、依本校「教師教務行政配合事項考核要點」第四點調補課考核之評分

標準，扣予 3 分計算。 
二、○師須於學期結束前(預定 115 年 1 月 5 日)通知該班學生補課完備。 

提案五                                         提案單位：博雅教育學院 
案由：博雅教育學院所屬英文教師○○○改隷應用外語系案，請討論。 



 
 

說明：案經教師員額管控配置小組(114.10.22)、基礎能力教學中心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114.12.10)及博雅教育學院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

(114.12.23)教評會審查通過在案。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博雅教育學院 
案由：博雅教育學院 115 學年度專案教師評鑑續聘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第 4 點規定辧理。 
二、基礎能力教學中心計有○○○老師及○○○師老師等 2 位，檢附教師評

鑑評分表兼辧業務特助服務績效說明表暨相關證明文件。 
三、通識教育中心計有○○○老師檢附教師評鑑評分表兼辧業務特助服務績

效說明表暨相關證明文件。 
四、115 學年度博雅學院經考核後續聘一年，續聘名單如下： 

編號 姓名 職稱 聘期(年) 聘期起迄日 備註 

1 ○○○ 專案助理教授 1 1150201-1160131  

2 ○○○ 專案講師 1 1150201-1160131  

3 ○○○ 專案助理教授 1 1150201-1160131  

決議：說明四基礎能力教學中心修正為博雅學院後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博雅教育學院 
案由：博雅教育學院基礎能力教學中心及通識教育中心 114 學年第 2 學期擬新、

續聘○○○等 16 人擔任兼任教師案，請討論。 
說明： 

一、案經基礎能力教學中心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114.12.10)、通識教育

中心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評教評會(114.12.17)及博雅教育學院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評會(114.12.23)審議通過。 
二、檢附續聘兼任教師聘資料名冊(如下)；續聘兼任教師申請表、名冊、教學

評量資料等相關證明文件資料。 

序
號 

聘
任
情
形 

 
 
 

初
次 
聘
任 

擬聘
兼任
職稱 

姓名 
畢業學歷 

(校名+系)/學
位 

教師
證書
字號 

專
長
是
否
符 
合
任

最近
一次
經本
校聘
任之
日期

是否
有未
通過
教學
評量
紀錄
(續聘

授課
科目
與時
數 

擬聘 
期別 

專職單位
及職稱 

備
註 



 
 

教
科
目 

與系
別 

請填
無) 

1 
新
聘 

是 

兼任教授

 

○○○ 
國立中山大學社
會科學博士 

教字第
015934
號 

█
是  無 

社會生
活與民
法

(2/2) 
憲法
(2/2) 

一學期 

國立澎湖科
技大學通識
教育中心教
授(退休) 

日間部

 

2 
新
聘 

是 

兼任助理教授

 

○○○ 
國立東華大學自
然資源與環境學
系博士 

 █
是  無 

澎湖的
地理海
勢與地
方知識 
(2/2)*

2 

一學期 

國立東華大
學自然資源
與環境學系
專任研究助

理 

日間部

 

3 
新
聘 

是 

兼任講

師 

○○○ 
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技術及職業教
育研究所碩士 

 █
是  無 

全民國
防教育
軍事訓
練

(0/2)*
2 

一學期 
國立澎湖海
事專任教師 

日間部

 

4 
新
聘 

否 

兼任講

師 

○○○ 
國立台灣大學建
築與城鄉研究所
碩士 

 █
是 113-1 無 

全球暖
化與環
境變遷 
(2/2)*

2 

一學期 
海洋公民 
基金會 

日間部進修部

 

5 
續
聘 

否 

兼任講

師 

○○○ 
美國紐奧良州立
大學教育碩士 

講字第
057345
號 
 

█
是 114-1 無 

桌球 
進階 
(1/2) 

一學期 
中正 

國中教師 

日間部

 

6 
續
聘 

否 

兼任助理教授

 

○○○ 
國立中正大學犯
罪防治研究所博
士 

 █
是 114-1 無 

法律與
生活
(2/2) 

一學期 
澎湖縣政府

警察局 
(退休) 

電機科

 

7 
續
聘 

否 

兼任助理教授

 

○○○ 
國立臺灣大學生
化科學研究所博
士 

 █
是 114-1 無 

食品與
健康 
(2/2) 

一學期 
食品科學系
兼任教師 

日間部

 

8 
續
聘 

否 

兼任講

師 ○○○ 
國立台灣海洋大
學商船所碩士 

 █
是 114-1 無 

職場倫
理 

(2/2) 
職涯分
析與發
展

(2/2) 

一學期 
風島民宿經

理 

電機科

 

9 
續
聘 

否 

兼任

 

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

 

○○○ 
中國文化大學美
術系學士 

 █
是 114-1 無 

藝術與
創意表
現 

(2/2) 
藝術生
活

(2/2) 
現代公
民與社
會實踐
(2/2) 

一學期 
澎湖縣迎風
藝苑創辦人 

日間部

 

電機科

 



 
 

10 
續
聘 

否 

兼任助理教授

 

○○○ 
彰化師範大學科
學教育研究所碩
士 

助理字
第
39828
號 

█
是 114-1 無 

人際關
係與溝
通

(2/2) 

一學期 
大仁科技大
學退休教師 

日間部
 

11 
續
聘 

否 

兼任講師

 

○○○ 
國立成功大學歷
史系博士班 

 █
是 114-1 無 

海洋文
明與島
嶼文化 
(2/2) 

一學期 
帝門藝術教
育基金會 

電機科

 

12 
續
聘 

否 

兼任助理教授

 

○○○ 
中央警察大學犯
罪防治研究所刑
事司法組博士 

 █
是 114-1 無 

法律與
生活 
(2/2) 

一學期 
澎湖縣政府

警察局 

進修部

 

13 
續
聘 

否 

兼任講師

 

○○○ 
天主教輔仁大學
音樂研究所(主
修聲樂) 

 █
是 114-1 無 

音樂賞
析 

(2/2) 
一學期 

澎湖縣政府
文化局展演
藝術科承辦

人 

日間部

 

14 
續
聘 

否 

兼任講師

 

○○○ 
國立台灣大學海
洋研究所碩士 

 █
是 114-1 無 

全球暖
化與環
境變遷 
(2/2) 

一學期 
澎湖縣政府 
環境保護局 

副局長 

日間部

 

15 
續
聘 

否 

兼任講師

 

○○○ 
東海大學社會學
系博士班進修中
(博士候選人) 

 █
是 114-1 無 

公民與
社會 
(2/2) 

一學期 
耕莘健康管
理專科學校
兼任講師 

電機科

 

16 
續
聘 

否 

兼任講師

 

○○○ 
國防大學管理學
院法律系研究所
碩士 

 █
是 114-1 無 

全民國
防教育
(0/2) 

一學分 
學務處 
生輔組 

電機科

 

決議：案由修正為新、續聘○○○等 16 人後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海洋資源暨工程學院 
案由：養殖系、食科系、電機系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續聘○○○、○○○、

○○○等 10 人擔任兼任教師聘任案，請討論。 
說明： 
一、經養殖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教評會（114.12.2）、食科系 114 學年

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評會（114.12.17）、電機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教評會（114.12.10）及海工學院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評會

（114.12.23）審議通過。 
二、電機系○○○為初次聘任，檢附新、續聘兼任教師聘審資料名冊(如下)；

相關證明文件資料。 



 
 

序
號 

聘任
情形 

初次 
聘任 

擬聘兼
任職稱 

姓名 
畢業學歷
(校名+

系)/學位 

教師證書
字號 

專長
是否
符合
任教
科目 

最近
一次
經本
校聘
任之
日期
與系
別 

是否有

未通過

教學評

量紀錄

(續聘請

填無 

授課科

目與時

數 

擬聘期別 
專職單位

及職稱 
備註 

1 新聘 否 講師 ○○○ 

國立澎湖
科技大學
電資研究
所/碩士 

無 ■是 

□否 

112-2
養殖
系 

□是 

■否 

水產養
殖機電
實務 
2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國立澎湖
科技大學
工員 

養殖系
一甲 

2 續聘 否 講師 ○○○ 

國立澎湖
科技大學
水產資源
與養殖研
究所碩士
所 

講字第
155787 號 

■是 

□否 

114-1
養殖
系 

□是 

■否 

無脊椎
動物學
實驗 
1 小時
水產繁
殖學 
1 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國立澎湖
科技大學
專案書記 

養殖系
二甲、
三甲 

3 新聘 否 講師 ○○○ 

國立澎湖
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
系碩士班/
碩士 

無 
■是 

□否 

113-2
食科
系 

□是 

■否 

產品生
產實作
3 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無 

 

食科系

三甲 

4 續聘 否 
助理教

授 
○○○ 

台灣大學
生化科學
研究所/博
士 

助理字第
037621 號 

■是 

□否 

114-1
食科
系 

□是 

■否 

生物化
學 2 小
時 

▓一學期 

□一學年 

國立馬公
高級中學
代理教師 

食科系

三甲 

5 續聘 否 
助理 
教授 

○○○ 

國立中山
大學理學
院化學系
博士 

助理字第
007685 號 

■是 
□否 

114-1
食科
系 

□是 

■否 

分析化
學實驗
3 小時 
有機化
學3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無 

食科系

一甲 

6 續聘 否 
助理 
教授 

○○○

國立中興
大學食品
科學系/博
士 

助理字第
007406 號 

■是 
□否 

114-1 
食科
系 

□是 

■否 

水產食 
品安全
生產技
術1小時 
水產食 
品安全
生產技
術實習2
小時 
食品工 
程學1小
時 
食品工
廠經營
管理2小
時 

■一學期 

□一學年 
自本校食
科系退休 

食科系
三甲、
專班三
甲 

7 新聘 是 副教授 ○○○ 

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
電機工程
研究所/博
士 

副字第
045858 號 

■是 
□否 

否 □是 

■否 

電器維
護實務 
3小時 
機電整
合實務
(二)3小
時 

■一學期 

□一學年 
自本校電
機系退休 

電機五
專一甲 
、 

電機五
專四甲 

8 續聘 否 副教授 ○○○ 

國立台灣
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
系/博士 

副字第
142548 號 

■是 
□否 

114-1
電機
系 

□是 
■否 

工業電
子學3小
時 

■一學期 

□一學年 
自本校電
信系退休 

電機五
專四甲 

9 續聘 否 講師 ○○○ 

國立澎湖
科技大學
電資碩士
班/碩士 

講字第
150761 號 

■是 

□否 

114-1
電機
系 

□是 

■否 

工業配
線實務
(一)3小
時 
工業配
線實務 
3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懋凱國際
有限公司
工程師 

電機系
一甲 
、 

電機系
三甲 



 
 

10 續聘 否 講師 ○○○ 

國立澎湖
科技大學
電資研究
所/碩士 

無 
■是 

□否 

114-1
電機
系 

□是 

■否 

電力系
統(一) 
3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台電尖山
發電廠運
轉組課長 

電機系
四甲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海洋資源暨工程學院 
案由：海工院、養殖系、電機系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專任續聘案，請討論。 
說明： 
一、經養殖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教評會（114.12.2）、電機系 114 學年

度第 1 學期第 5 次教評會（114.12.10）及海工學院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評會（114.12.23）審議通過。 
二、各系專任（案）教師聘期續聘名單如下： 

編號 姓名 職稱 合聘單位 聘期(年) 聘期起迄日 
是否
為第
一次
續聘 

備註 

1 ○○○ 教授 無 2 115.2-117.1 否 
113.2 新聘 

(114.2 續聘，115.2
起每 2 年一聘) 

2 ○○○ 助理教授 無 2 115.2-117.1 否 
113.2 新聘 

(114.2 續聘，115.2
起每 2 年一聘) 

3 ○○○ 副教授 無 2 115.2-117.1 否 
113.2 新聘 

(114.2 續聘，115.2
起每 2 年一聘) 

4 ○○○ 助理教授 無 2 115.2-117.1 否 
113.2 新聘 

(114.2 續聘，115.2
起每 2 年一聘)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                                   提案單位：海洋資源暨工程學院 
案由：食科系、電機系 114 學年度專案教師評鑑續聘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第 4 點規定辦理。 
二、專案教師評鑑續聘計有 2 位，因電機系○○○專案副教授將於 115 年 2 月

屆齡退休，故本案僅有 2 位教師申請評鑑續聘。檢附教師評鑑評分表、兼

辦業務特助服務績效說明表暨相關證明文件。 
三、114 學年度專案教師經考評後分數如下： 
編號 姓名 職稱 考核分數 聘期(年) 續聘聘期起迄日 備註 

1 ○○○ 專案講師 94 1 1150201~1160131 食科系 

2 ○○○ 專案副教授 
(五專部) 88.28 1 1150201~1160131 電機科 

3 ○○○ 專案副教授 
(五專部) 92.04 無 - 屆齡退休 



 
 

四、食科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評會（114.12.17）、電機系 114 學年

度第 1 學期第 5 次教評會（114.12.10）及海工學院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評會（114.12.23）審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海洋資源暨工程學院 
案由：電機系五專部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聘 1 名專任教師聘任案，請討論。 
說明： 
一、電機系五專部徵聘專任教師 1 位，經本校教師員額管控配置小組 113 學年

度第 2 學期第 4 次會議通過（114.07.22），共 13 位應徵者投件，經審查符

合聘任條件共 3 位；並於 114 年 11 月 26 日上午 10 時 10 分起，辦理面試

事宜。 
二、經書面審查、面試等程序，依序推薦○○○博士、○○○博士等 2 位候選

人。 
三、電機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教評會（114.11.26）及海工學院 114 學

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評會（114.12.23）審議通過。 
 
 

 
 
 
決議：說明二刪除「及○○○博士」、修正「等 2 位候選人」；說明三表格刪除○

○○專任助理教授後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海洋資源暨工程學院 
案由：食科系○○○副教授自 115 年 2 月 1 日起至 118 年 1 月 31 日止，借調至

財團法人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擔任校長職務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教師借調處理要點」第三點規定辦理。 
二、財團法人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為應行政及教學需要，擬借調本系○○○

副教授，自 115 年 2 月 1 日起至 118 年 1 月 31 日止，擔任該校校長職務。 
三、經食科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教評會（114.12.22）及海工學院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評會（114.12.23）審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應徵者 
 

項目 

○○○ 
專任助理教授 

○○○ 
專任助理教授 

有/無證書 有 有 

平均分數 77.20 76.74 

優先順序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人文暨管理學院 
案由：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專案教師聘任 1 名案，請討論。 
說明： 

一、物管系徵聘專案教師 1 位，經本校教師員額管控配置小組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會議通過（114.04.22），共 18 位應徵者投件（管理或商學專長

計有 18 名），經審查符合聘任條件共 5 位；並於 114 年 11 月 12 日上午

10 時起，辦理遠距面試。 
二、經書面審查、面試等程序，依序推薦○○○博士、○○○博士、○○○博

士等 3 位候選人。 
 三、案經物管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教評會（114.11.13）及人文暨管

理學院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教評會(114.11.18)、人文暨管理學院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師資格審查小組會議(114.11.20)、人文暨管

理學院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師資格審查小組會議(114.12.16)、人

文暨管理學院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院教評會(114.12.18)審議通過。 
 
 
 
 
 
 
 四、依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第九條規定「擬聘教師經提院教評會複審

通過後，倘未具教師證書，應由院依據本校教師資格審查外審作業要點將

專門著作(含學位論文、學術著作及藝術作品)、成就證明、技術報告辦理

實質外審。」 
 五、○○○師文憑送審校外審查意見表分數彙整如下，檢附外審審查意見表及

論文比對結果。 

決議：說明三表格○○○專案助理教授之有無證書修正為無後照案通過。 
 

應徵者 

項目 

○○○ 
專案助理教授 

○○○ 
專案助理教授 

○○○ 
專案助理教授 

有無證書 無 有 有 

評選總分 669 634 619 

優先順序 第 1 順位 第 2 順位 第 3 順位 

系 別 姓 名 申請等級 外審分數 審查 
人數 

審查結果評
定及格人數 備 註 

物管系 ○○○ 助理教授 

80 

5 5 文憑送審 
85 
85 
70 
85 



 
 

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人文暨管理學院 
案由：應外系○○○專任教師申請自 114 年 7 月升等教授案，請討論。 
說明：應外系○○○副教授申請以專門著作升等教授 

一、○○○教師之副教授年資自 109 年 2 月迄今已逾 4 年，今提出申請升等教

授，符合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第六條規定。 
二、○師所提升等代表作《Investigation into Virtual Reality Using the 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as a Basis》及參考作為○師取

得副教授資格後所出版公開發行或發表，與任教科目相關。 
 三、○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評分如下： 

評分 個人自評 所系初評 學院複評 
合計分數 97.2 97.2 97.2 

 四、○師升等著作院級外審意見表分數彙整如下： 

 五、案經應外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評會(114.10.15)及院 114 學年度

第 1 學期第 2 次教評會(114.11.18)、人文暨管理學院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1 次教師資格審查小組會議(114.11.20)、人文暨管理學院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教師資格審查小組會議(114.12.16)、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評會(114.12.18)審議通過。 
 六、檢附○師教師升等申請表、論文比對情形、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教學服

務成績考核評分表、院級校外審查意見表。 
決議：本案撤案。 
 
提案十五                                     提案單位：人文暨管理學院 
案由：航管系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專任教師聘任 1 名案，請討論。 
說明： 

一、航管系徵聘專任教師 1 位，經本校教師員額管控配置小組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會議通過（114.10.22），共 3 位應徵者投件（航運管理領域計

有 3 名），經審查符合聘任條件共 3 位；並於 114 年 12 月 10 日上午 9 時

起，辦理實體面試。 
二、經書面審查、面試等程序，依序推薦○○○博士、○○○博士、○○○博

士等 3 位候選人。。 

系 別 姓 名 申請等級 外審分數 審查人數 審查結果評
定及格人數 備 註 

應外系 ○○○ 教授 
90 

3 3 專門著作- 
人文社會 

81 
82 



 
 

 三、案經航管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教評會（114.12.10）及人文暨

管理學院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院教評會(114.12.18)審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六                                     提案單位：人文暨管理學院 
案由：資管系、物管系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擬聘兼任教師案，請討論。 
說明： 

一、案經資管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教評會（114.12.03）、物管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教評會（114.12.03）、人管院 114 學年度第 1 學

期第 3 次院教評會（114.12.18）審議通過。 
二、檢附續聘兼任教師申請表、相關證明文件資料。 

序號 聘任
情形 

初次 
聘任 

擬
聘
兼
任
職
稱 

姓名 

畢業
學歷
(校名+
系)/學
位 

教師
證書
字號 

專長
是否
符合
任教
科目 

最近
一次
經本
校聘
任之
日期
與系
別 

是否
有未
通過
教學
評量
紀錄
(續聘
請填
無 

授 課 科 目 
與 時 數 

擬聘 
期別 

專職單位 
及職稱 備註 

1 續聘 否 講
師 ○○○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航 空
太 空
工 程 /
碩士 

無 是 
114-1 /
資管
系 

無 多媒體導論 
/3學分3小時 一學期 澎科大圖資館資訊

服務組技士 進修部 

2 續聘 否 講
師 ○○○ 

世新
大學
觀光
學系
碩士 

講字
第
1473
15 

是 
114-1/
物管
系 

無 流通管理/1.5
學分 1.5 小時 一學期 台品集國際行銷顧

問有限公司執行長 

合開- 
○○○
老師上
1.5 學分
1.5 小時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七                                     提案單位：人文暨管理學院 
案由：資管系、物管系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續聘案，請討論。 
說明： 

一、案經資管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評會（114.12.03）、物管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教評會（114.12.03）及人管院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

應徵者 

項目 

○○○ 
副教授 

○○○ 
副教授 

○○○ 
助理教授 

有無證書 有 有 有 

平均分數 89.4 82.4 77.6 

優先順序 第 1 順位 第 2 順位 第 3 順位 



 
 

第 3 次教評會(114.12.18)審議通過。 
二、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兩系專任教師聘期續聘名單如下： 

(一)資管系 

編號 姓名 職稱 聘期(年) 聘期起迄日 是否為第
一次續聘 備註 

1 ○○○ 助理教授 1 115.2-116.1 是  

(二)物管系 

決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1 時 30 分 

編號 姓名 職稱 聘期(年) 聘期起迄日 是否為第
一次續聘 備註 

1 ○○○ 副教授 1 115.2-116.1 是  


